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大学宗羲路南延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工程

已由宁波市教育局以甬教计（2020）275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宁波大学，招标人为宁波大学，招标代理人为杭州信达投资咨询估
价监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学校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大学校区内
建设规模：/
项目总投资：1780 万元
招标控制价：16496258 元（含税价）
计划工期：120 日历天
招标范围：宗羲路南延道路、新建桥梁一座、双桥河东岸绿

化、新建健身步道及路灯等附属工程
标段划分：本工程为一个标段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

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建造师贰级及以上，（注册）

专业市政公用工程，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
3.4 拟派项目经理应无在建项目。
3.5 其他：

（1）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须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登记；

（2）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经理须按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
息管理系统要求完成录入；

（3）投标人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中显示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完成录入；

（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具有被相
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且限制在宁波行政区域内投标的违法行
为记录，并在处罚有效期内的情形；

（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规定的招标文件下载时间内

（北京时间，下同）2021 年 6 月 3 日至 2021 年 6 月 21 日 16 时登录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自行下载招标文件，未购买招标
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售后不退。
4.3 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提

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的交

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主体信息登记。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

4.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7 未在网上购买（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

予受理。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

2021 年 6 月 24 日 9 时 30 分。
5.2 本项目电子投标文件由宁波网络（不见面）投标工具

V7.6.1 版本生成。
5.3 本项目为远程不见面开标，所有投标文件均采用电子

格式，由各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
上 交 易 暨 电 子 监 察 系 统 (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
login.jsp)。

5.4 逾期上传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招标公告发布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宁

波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大学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 818 号
联系人：高老师 电话：0574-87600084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信达投资咨询估价监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泰康中路 468 号豪如大厦 703 室
联系人：叶工、应工
电话：15957859201、0574-88138062

宁波大学宗羲路南延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地址：宁波江北区宁镇公路490号（三官堂）
电话：87666188 87612668 日期：2021年6月3日

物资名称

公牛插座

公牛插座

公牛插座

实木地板

型号

厨房专用

客厅专用

氧化铝电瓷插座

9518

产地

中国

中国

中国

东南亚

价格

50 元

98 元

10 元

168 元

联系电话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87909115

华东物资城浙甬市场建材价格行情 实木地板

实木地板

实木地板

美国红橡

美国红橡

美国红橡美化

9515

7006

7007

910×158×18

1210×158×18

910×158×18

东南亚

东南亚

东南亚

160 元

178 元

178 元

315 元/平方米

320 元/平方米

350 元/平方米

87909115

87909115

87909115

13819212227

13819212227

138192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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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大家谈

陆 仁

“每一名干部都是信访干部，要
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信访
是群众反映诉求和意见的重要渠
道，信访工作是检验干部群众观念、
业务能力、工作作风的重要标准，各
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
并安排更多干部来做信访工作”。日
前，在基层接访的市委书记彭佳学
语重心长地强调指出。这一要求，对
于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推动
宁波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信访工
作，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人民群众当家
做主、建言献策的重要渠道。重视信
访工作，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新
中国成立 70多年来，我国信访工作
不断规范、健全、完善，逐步形成了
一套有效的制度体系，在广泛听取
民意、汇集民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领导干部带头，亲自接访、处理
信访问题，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安
排。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
干部群众写信或上访，要求平反冤
假错案、落实政策。据有关部门统
计，中央信访工作机构 1979年受理
的来信来访高达 127 万件（人）次。
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亲手处理信访
件，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为尽快恢
复国家正常秩序，创造了条件。

共产党人是人民公仆，我们所
做的工作，无不是以人民满意为标
准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时刻
倾听群众呼声。这一点，习近平总书
记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在主政浙
江期间，身体力行开创了“变群众上
访为领导下访”的做法。2003 年 10
月，他在《基层干部要把好信访第一
道岗》一文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
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的责任，就
是向人民负责，为群众解难。既然群
众有信访诉求，我们就应该千方百
计去排忧，扑下身子去解决，切实履

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
民所谋’的庄严承诺”。如今，这一做
法在浙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信访工作是直接与群众“打交
道”的工作，能否真心对待群众呼
声，考验着共产党人的胸怀。《人民
日报》曾披露一则毛泽东挨骂的故
事：1941 年 6 月 3 日，陕甘宁边区安
塞县一位老农民在市场买东西，拴
在木桩上的驴被雷电击死。老农又
哭又骂：“老天爷不长眼，你咋不打
死毛泽东？要打死我们家的驴？”毛
泽东听说后，不让延安保卫部门处
理骂他的农民，反而思考：群众发牢
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工作和政策
有毛病。随后，组织开展了减租减息
运动。他还要求，不要一听尖锐一点
的议论，就去追查、立案。他认为这
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征。
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好了，人们
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并不意
味着矛盾和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消
失。相反，在有的领域，可能还会产
生更为复杂的矛盾。有些涉及民生、
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
效解决，一样会引发这样那样的后

果，这就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把好信
访的第一道岗”。如果我们各级都能
主动担责、积极作为，把问题解决在
基层，把矛盾化解在一线，我们的社
会一定会更加和谐，老百姓也一定
会有更多的获得感。

需要指出，在多元化社会背景
下，群众的诉求是多种多样的。这些
诉求，有的是通过努力可以解决的，
有的可能是一时无法解决的；有的
是接访干部本部门的“分内事”，有
的则可能涉及一些其他部门。对于
有条件解决的，自然要尽全力解决；
一时难以解决，也要做好政策解释
工作。特别是对那些看似不属于本
部门的“分外事”，也要主动帮助沟
通协调，不能简单地一推了之。

回顾建党百年历程，信访工作
既是一项重要制度，也是每个干部
应具备的基本功。作为人民公仆，应
自觉传承好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当
一个合格的“接访人”。

读懂“每一名干部都是信访干部”的深意
流 翔

近日，笔者收到一件事项提醒
办理信息：您应当于2021年5月18
日之前 90 日内，为您的驾驶证办
理期满换证业务，目前已逾期，请
尽快办理换证业务，逾期 1年未换
证将被注销。您可到就近的车管所
或邮政网点办理。邮政网点详址请
拨打0574-88245156咨询。

从信息提示看，一是办理换证
业务已逾期，属于事后提醒；二是
如逾期 1年，证件将被注销，属于
警示提醒。看了信息，笔者既为自
己忘了换证而懊恼，也为证件逾期
未办，驾车是否会受影响感到不
安。当然，也希望这样的“提醒
办”更规范、更合理。

生活中，需要“提醒办”的情
形很多，有“到期换证”的，如个
人的身份证、驾驶证、企业营业执
照许可证、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
等；有“到期年检”的，如车辆年
检、特殊设施设备年检等；有“到
期缴费”的，如水电费、电话费、
银行按揭……这些事项与个人、企
事业单位、社团组织息息相关。如
果当事人由于工作繁忙或疏忽大意
未及时办理，可能导致证件失效、
行为受限、诚信受损等不良后果，
有关服务部门及时提醒，就显得十
分必要。

应当讲，银行、通信等服务行
业的“提醒办”早已普遍，但政务
方面的“提醒办”还不够多、不够
广。随着城市“数字大脑”的加快
推进、大数据的广泛运用，“提醒
办”的场景运用变得越来越简单，

技术上已无任何障碍，但有的部门
前置服务的思想还不够明确，比
如，有的认为，“提醒办”不是必
须办，可干可不干；有的感到，窗
口服务已足够，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有的认为，到期不办，后果自
负，与自身关系不大等，这些思想
认识上的偏差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相去甚远，需坚决清除。

民之所需，政之所向。宁波政
务数字化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

“最多跑一次”“掌上办”“一窗受
理”等为民服务深入民心，也深得
民心。“提醒办”符合群众诉求，
也应成为政务数字化改革的重要内
容，成为“最多跑一次”延伸和拓
展，让群众在政务前置服务中感受
到温度。去年，北仑区民政局行政
审批窗口首次推出社会组织法人登
记证书到期换证“提醒办”服务，
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
誉 （2020 年 8 月 25 日 《宁 波 日
报》）。

做好“提醒办”服务，不仅要
有顶层设计，梳理出应提醒的事项
目录，还应有技术支撑，嵌入政务
数字化系统。但对市民来说，其最
关注的是提醒的内容应及时、规
范，比如，“提醒”的时间应提
前，对到期应办的事项应提前告
知，如果事后提醒、警示提醒，就
难免让人心生不悦，效果也大打折
扣；“提醒”的内容应具体，对提
醒事项、办理流程等相关内容应提
尽提，让群众一看就清楚；“提
醒”表达应温馨，多用文明用语、
礼貌用语，让“提醒”充满温度，
接受者如沐春风。

政务服务“提醒办”需规范

冯海宁

在经过两次审议后，《深圳经济
特区数据条例（征求意见稿）》，2日
起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网站上公开
征求意见。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网
络平台利用大数据杀熟问题，《条例

（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给予重罚
——违法所得不超过1万元的，5万
元起罚。情节严重的，可处 5000 万
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 5%以
下罚款（6 月 3 日《深圳特区报》）。

大数据是把“双刃剑”，有人用
它来造福社会，有人却用它来侵权
牟利。比如近年来频频进入舆论视
野的大数据杀熟，被认为侵害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权益。
一项调查显示，许多被调查者表示
曾被杀熟，网购平台、在线旅游、网
约车类移动客户端等是“重灾区”。
对此，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今年 4
月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
指出，对大数据杀熟问题严肃整治。

严肃整治大数据杀熟，必须依
据法律法规。根据《电子商务法》规
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
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的，应
当同时向该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
人特征的选项，尊重和平等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违反者，由市场监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可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20 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

另外，文化和旅游部去年发布
的《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
定》第十五条规定，在线旅游经营者
不得滥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
基于旅游者消费记录、旅游偏好等
设置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侵犯旅游
者合法权益。否则，最高罚50万元。

坦率地说，在现行法律法规中，
对大数据杀熟最高罚 50万元，力度
似乎偏轻。因为我们身处大数据时
代，每个平台都有大量用户，大数据
杀熟带给平台的实际利益，可能远远
高于50万元。所以，最高可罚50万元

对平台来说可能就是“毛毛雨”，未必
放在心上。而深圳《条例（征求意见
稿）》规定，大数据杀熟情节严重的，
最高可处5000万元或上一年度营业
额5%以下罚款，显然效果大不一样。

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最高处
罚标准并不算重。因为大数据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会越来越重要，网络平台
利用大数据杀熟获取的利益也可能
越来越多，只有制定较高的处罚标
准，才能对平台形成更大震慑力，也
为未来从严从重执法留下较大空间。

如果平台的大数据杀熟违法情
节不严重，自然在“违法所得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
下罚款；违法所得 1万元以上的，并
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
这 个 范 围 内 处 罚 。而“ 最 高 可 罚
5000 万元”是为情节严重准备的惩
戒武器。但何谓“情节严重”，恐怕需
要法律给出明确认定。

“大数据杀熟最高可罚5000万元”应大胆尝试

丁家发

一些有违常识、造假的工程项
目，得到了专家“背书”后匆匆上马；
少数专家只顾拿“出场费”，不管项
目的科学性；个别专家竟然没有相
关资质和专业背景……云南省纪委
监委近日通报曝光了玉溪市通海县
杞麓湖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专家假”

“假专家”问题。有 29名专家参与了
这些弄虚作假项目，他们都拿了数
额不等的评审费、专家咨询费，出具
了“同意”“原则同意”等意见，无一
人给出“不予通过”意见或选择退出

（6 月 2 日新华社）。

按理说，这29名专家是来为杞
麓湖治理会诊“治病”的，依据他们的
学术水平，在参与项目论证、评审的
过程中，一般较容易发现项目存在的
问题，但他们集体“失守”选择沉默，
均签下“同意”或“原则同意”的意见，
开出了“假药方”。于是，弄虚作假的
项目，便堂而皇之上马施工，浪费生
态环境保护资金不说，也根本起不到
对湖泊生态环境治理的作用，甚至给
当地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破坏。

29名专家丧失客观、公正、独立
的科学研究立场，履行职责不到位，
实际上就是弄虚作假的合谋者。究
其原因，其一，一些专家出于自身利

益、科研、人情等方面考虑，选择“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问题项目蒙混
过关；其二，一些专家出于走过场、
拿“出场费”的心态，并不关心项目
的具体内容，只要给的钱到位，便按
照邀请方的意图签署意见；其三，个
别专家扮演“科研掮客”角色，在相
关各方之间牵线搭桥，一手拿好处，
一手笼络专家参加项目评审会。所
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些专家
多为利益而来，怎么可能在项目论
证、评审中提出“反对”意见。这种败
坏学术风气的现象，显然属于不能
容忍的腐败行为。

专家齐开“假药方”，出具肯定性

专家意见，就成为“问题项目”“造假
工程”的通行证。如果项目建成后，同
样是一帮“走过场”的专家来验收，那
么，“问题项目”“造假工程”即便弄虚
作假，在纸面材料上也是合格项目，
甚至是“优质”项目，如果不深入实地
调研，就不会发现其中任何问题。因
此，在杞麓湖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
严肃问责和处理项目相关责任人的
同时，对“帮凶”的专家，也有必要追
究其渎职等责任，对涉嫌腐败及违法
行为，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以儆效
尤，从而倒逼更多专家爱惜自己的羽
毛，守住学术底线和法律红线。

湖泊等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
不容许任何弄虚作假的行为。29名
专家集体“失守”的教训，值得多方
反思。只有强化责任意识，采取措施
堵住监管漏洞，防患于未然，类似弄
虚作假现象才能杜绝。

29名专家集体“失守”值得多方反思

蒋跃新 绘“绑”价


